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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推进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安科技”或“公司”）液态金

属项目建设工程进度，2024年8月26日，公司与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意由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宜安科技液态金属项目

建设工程，合同总金额为340,215,547.66元。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合同签署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合同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22464U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成关锋 

5、成立日期：1986年04月22日 

6、注册资本：人民币32030万元 

7、住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９９号 

8、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具体

按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技术服务；搭棚；油漆；建筑机械设备维修；建筑材料试验；



 

钢筋铁件、碎石加工；批发建筑材料、汽车零部件；室内装饰；钢组合模板、钢支顶、

多功能脚手架租赁；钢塔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履约能力分析：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拥有工

程施工相关资质，具备履约合同能力。 

（三）关联关系：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发包人：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广东省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宜安科技液态金属项目。 

2、工程地点：东莞市清溪镇长山头村。 

3、工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土建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通

风、防排烟工程、电梯工程、低压配电箱进线电缆工程等。 

4、资金来源：公司自筹。 

5、合同工期：657天。 

6、质量标准：达到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的合格标准。 

7、合同价款：340,215,547.66 元 

8、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签署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宜安科技液态金属项目建设工程进度，若宜安

科技液态金属项目按计划顺利投产，将较大提升公司液态金属产能，扩大液态金属产

品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

业发展、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宜安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8 月 26日 


